《昆明市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2026年度动态维护方案（草案）起草说明

根据《云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省政府令第200号）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空规〔2026〕22号）等相关要求，现就《昆明市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2026年度动态维护方案（草案）（以下简称《动态维护方案》（草案））起草情况做如下说明：
1、 起草背景及必要性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衔接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着力解决当前规划实施中存在的部分重大项目因空间保障不足难以落地等突出问题，提升规划适应性，昆明市盘龙区根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空规〔2026〕22号）等相关工作部署，在严守空间安全底线、不突破总体规划约束性指标、不改变总体空间结构和格局的前提下，组织开展了《昆明市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年度动态维护工作。
二、起草过程
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工作部署要求，2026年2月，盘龙区自然资源局通过函询、座谈、调研等多种方式全面梳理和收集各部门、街道“十五五”期间重点项目空间需求；2026年3月，组织各部门围绕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城镇开发边界优化、重点建设项目清单调整等核心内容开展多次专题讨论、研究，编制形成动态维护方案初稿；2026年4月，初步征求各部门调整意见，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吸纳，形成《动态调整完善方案》（草案）。
三、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743号）
4.《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6〕38号）
5.《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令第17号）
6.《《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办法（试行）》（自然规资〔2026〕1号）
7.《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2017年）
8.《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相关政策口径》
9.《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2024年）
10.《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空规〔 2026〕22号）
11.《昆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2.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政策要求
四、主要内容
本次动态维护方案在保持已批复《昆明市盘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总体框架和刚性约束不变的前提下，主要对以下方面进行年度动态调整完善：
三条控制线动态维护。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和最新政策要求，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进行动态核实和正向优化，确保三条控制线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重点建设项目清单动态更新。全面对接省、市“十五五”发展规划和各专项规划，结合盘龙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对重点建设项目清单进行梳理和更新，优先保障重大产业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重大民生项目的空间需求。
城市重要控制线具体布局优化调整。结合相关专项调查成果、土地权属、项目保障等情况局部调整城市绿线、城市黄线、工业用地红线。
乡镇主体功能定位及特殊功能调整。落实昆明市级规划动态维护方案，盘龙区龙泉街道和青云街道叠加功能做相应调整。
其他调整。在符合正向优化要求的前提下，依据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核心控制线调整，充分参考各职能部门意见及社会各界实际需求，对规划分区、用地布局等内容进行优化调整，有效化解历史矛盾和规划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增强规划的科学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配性。
规划数据库更新。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平台，对规划数据库进行同步更新维护，确保规划成果的动态时效性和一致性。


